
 

 

 

 

院字〔2015〕14 号 
 

 

各位老师： 

为支持学科评估工作，并着眼于学院长远发展，特制订

《关于提升学科评估指标的若干推进措施（试行）》。 

围绕本轮学科评估指标体系，结合学院科研发展目标，

针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报、各类科研奖项申报及获批、国

防鉴定、高水平论文发表、专利申请及转化、社会服务贡献

等，出台考核与激励政策，推进各类学科发展要素水平提升。 

执行时间从 2016 年 1 月 1 日起计算。 

附件：《关于提升学科评估指标的若干推进措施（试行）》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2 月 31 日 



附件： 

序号 事项 推进措施 备注 

1 
申报国家自

然科学基金 

各类具有高级职称（含正高、副高）且无在研国家自然基金项目（主持）

的专任教师满足以下条件之一则必须申报(申报类型不限)： 

1.对于可申报面上项目的申报者，上一年度未申报面上项目，且正在承担

的国家自然基金项目（主要参与者）少于 2 项者（面上、重点、重大、重

大研究计划、青年基金、优青、杰青、国际合作、重大仪器研制、联合基

金项目），则必须牵头申报（申报类型不限）； 

2.对于可申报青年基金项目的申报者，必须牵头申报（申报类型不限）。 

本聘期（三年）执行情况作为下一聘

期岗位评聘依据，不达标者（聘期内任一

年度不符合要求）岗位低聘一级。 

上一聘期岗位低聘，本聘期作为项目

负责人获得国家自然基金重大、重点、杰

青、优青项目，可补齐上一聘期津贴差额。 

2 
申报各类科

研奖项 

正高：在连续两个聘期内（六年），须作为前 3 位申报省部级以上科技成

果奖（或具有推荐国家奖资格的行业奖项）1 项及以上（我校作为前 2 位

申报单位），或者作为负责人完成我校牵头的国防成果鉴定 1项及以上。 

副高：在连续两个聘期内（六年），须合作申报（排名不限）省部级以上

科技成果奖（或具有推荐国家奖资格的行业奖项）1 项及以上（我校作为

前 2 位申报单位），或者合作完成（排名不限）我校牵头的国防成果鉴定

1项及以上。 

连续两个聘期（六年）指的是：在每

次聘期考核时，此项考核内容以之前连续

两个聘期（即六年）总数据为准。 

连续两个聘期（六年）执行情况作为

下一聘期岗位评聘依据，不达标者岗位低

聘一级。 

上一聘期岗位低聘，本聘期牵头获得

省部级二等奖以上成果，可补齐上一聘期

津贴差额。 

各类奖项申报以正式报出学校为准。 



3 
获批各类科

研奖项 

1.对于我院牵头的国家级获奖，学院奖励科研团队额度每项共计 20000元； 

2.对于我院牵头的省部级二等奖以上获奖，学院奖励科研团队额度每项共

计 10000元； 

3.对于我院参与的国家级获奖，学院奖励科研团队额度每项共计 10000元； 

4.对于我院参与的省部级二等奖以上获奖，学院奖励科研团队额度每项共

计 5000元。 

“我院牵头”指的是南航作为第一申

报单位，我院教师作为第一申报人； 

“我院参与”指的是南航作为合作申

报单位，我院教师作为合作申报人。 

4 
高水平论文 

（专著） 

1．对当年新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学院额外奖励额度 3000 元/篇； 

2．对当年学校认定的 SCI一区论文学院额外奖励额度 2000 元/篇； 

3．对当年学校认定的 SCI二区论文学院额外奖励额度 1000 元/篇； 

4．对当年学校认定的学术专著学院额外奖励额度 5000元； 

5. 从文件下发之日至 2016年 12月前出版的学术专著学院经认定可全额补

贴出版费用（不受学院奖励总额限制）。 

每年获得学院论文奖励的老师须按

要求提供代表性学术论文在学院进行展

示交流。 

5 发明专利 

1．申请发明专利，奖励额度 500元/项； 

2．转化发明专利，奖励额度 1000元/项； 

（要求：办理完成知识产权专利局审批手续，正式签订专利转让合同或者

专利实施许可合同，且有效转化金额在 10万元及以上） 

3．建议签订技术开发、转让类合同时同时签订专利转让或专利实施许可合

同。 

有效转化金额指的是合同金额明确

且已有到款。 

6 
社会服务贡

献 

对经学院评审认定的产学研用结合、科技成果转化、为产业提供技术支持

的代表性案例，奖励额度 2000元/项。 
奖励数量原则上每年不超过 10项。 

7 国防鉴定 对我院牵头参加国防鉴定的项目，奖励额度 5000元/项。  

备注：1. 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与申报各类科研奖项的约束性条款同时生效，聘期内未达标的下一聘期累计低聘。 

      2. 各级各类项目、获奖、论文、专利等认定以学校科技管理部门提供数据为准。 

      3. 关于学院奖励，学院奖励总额暂定为不超过 20万元，如遇学院实际计算奖励额度大于奖励总额，则各项实际发放奖励按比 

例折算。教师个人最高奖励总额暂定为不超过 3万元。奖励相关手续按学校相关规定执行。 

  4. 本政策由学院科研与实验室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
